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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258        股票简称：庞大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76 

 

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出售部分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  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庞大集团”或“公司”）拟转让

巴博斯（中国）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、保定冀东兴重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（以

下合并简称“目标公司”）100%的股权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本次交易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本次交易须经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一、 本次交易概述 

公司已于2021年11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全体董事审议并

通过了《关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转让巴博斯（中国）汽车销售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巴博斯（中国）”）、保定冀东兴重型汽车销售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保定冀东兴”）100%的股权。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

独立意见。本次交易须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

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已出具资产评估报告，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结果显示，本次交易目标

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8,388.99万元；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及初步审计（注1）结

果综合判定，目标公司净资产评估增值69,363.10万元。为保证公司及投资者权益

不受损害，本次交易拟以不低于净资产的评估值的价款进行转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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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1：审计报告目前尚未出具，本公告所列净资产评估增值根据初步审计及

资产评估报告计算得出，最终评估增值将以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计算数据为

准。审计报告将与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一同披露（最晚于2021

年12月8日披露）。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巴博斯（中国）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谢硕 

注册资本：12,600.00万香港元 

经营范围：作为德国巴博斯有限公司（BRABUS GmbH）的汽车总经销商，

进出口和批发BRABUS（巴博斯）品牌车辆及汽车、摩托车零配件、电器设备、

五金交电、日用品、电子产品、文具用品、化工产品（国家限制项目除外）、轮

胎（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；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办理申请）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；车辆清洗及汽车装饰服务；

汽车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培训；商务咨询；市场推广及售后服

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

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2、公司名称：保定冀东兴重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闫守阳 

注册资本：5,000.00万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汽车零配件零售。汽车、润滑油、轮胎销售；汽车租赁；机动车

维修；自有场地租赁；物业管理服务；自有房屋租赁；保洁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二）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巴博斯（中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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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

受托单位：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评估编号：华夏金信评报字[2021]292 号 

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 

评估结果：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1,172.05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38,211.16 万元，

评估增值 17,039.10万元，增值率为 80.48%；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8,657.65 万元，

评估价值为 28,657.65 万元，评估无增减值；净资产账面价值为-7,485.59 万元，

评估价值为 9,553.51 万元，评估增值 17,039.10万元，增值率为 227.63%。 

2、项目名称：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保定冀东兴重

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

受托单位：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评估编号：华夏金信评报字[2021]291 

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 

评估结果：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,858.60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17,380.36 万元，

评估增值5,521.76 万元，增值率为 46.56 %；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8,544.88 万元，

评估价值为 8,544.88 万元，评估值无变化；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,313.72 万元，

评估价值为 8,835.48 万元，评估增值5,521.76 万元，增值率为 166.63 %。 

（三）根据评估报告及初步审计计算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公司名称 净资产金额 评估净资产价值 商誉 净资产评估增值 

1 巴博斯（中国）   -31,414.35       9,553.51         40,967.86  

2 保定冀东兴    -21,215.95       8,835.48      1,656.20       28,395.24  

  合计   -52,630.30      18,388.99    1,656.20       69,363.10  

注：上述表中净资产金额为初步审计所计算净资产金额，最终以审计报告审计金额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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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实现资产收益，拟将部分低效股权资产进行转让，本

次交易完成后，目标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。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

合公司资源、盘活公司资产的整体规划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2 月 01 日 


